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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光」 

 

1. 要有光 

 始於 2010 年，「要有光」開拓社會地產，專注做社會房屋及租客發展。 

 

1.1 始於 2010年，「要有光」開拓社會地產，先後推出香港首個社會房屋項目「光

房」和首棟社會房屋「光屋」，作出多項創新，例如： 率先將租金個人化跟市值脫鈎、

把社會房屋結合租客個人發展、組織個別業主組成房屋網絡等。 

 

1.2 「要有光」有 120個單位，遍佈港、九及新界十幾個區，由接洽業主到推動租客個

人發展，全部一條龍自行管理，不設排隊制，申請者亦無須輪候公屋。 

 

1.3 社會地產遠景由「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 在 2009年提出。他在 2009

年辭去原先企業管理職位，成立「要有光」，並在多年間先後得到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利

希慎基金和周大福慈善基金支持發展。 

 

2. 光房 

 帶子女單親媽媽合租共住的房屋網絡。 

 

2.1 光房是一個由個別物業組成的房屋網絡，單位分佈港、九及新界十幾個區，甚至離

島區都有。至今首批光房單位已經完成第 2個為期 3年的租約，業主續約率高達近 8成，

業主們連續 6年不跟市價、不參與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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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光房不是劏房，物業類型多元化，有屋苑、單幢樓、新樓、舊樓、市區樓和近郊村

屋等，每個單位都各有特色。光房單位沒有既定面積，較多兩房一廳或三房一廳間隔，也

有大一點或細一點的單位。租戶空間方面，「光房」採納了不少於每人 7平方米的標準。 

 

2.3 光房特色是讓帶子女單親媽媽合租共住，重視租客的合租能力和個人發展。由於

港、九及新界十幾個區都有單位，可以有機會更靈活配合申請者在居住地點上的需要。現

時，光房按租戶流轉及新增單位速度持續供應。光房不是劏房，廳、房都有窗，並有餐

桌、雪櫃、洗衣機和熱水爐等少量基本傢電，以供合租戶共用。 

 

2.4 由推出至今多年，光房從來不限申請人輪候公屋與否，不限子女年齡，而子女人數

則按單位大小配對，也不設既定租金，而是參考個別租戶的個別財務狀況和其他因素，去

釐定租金。申請人只需要有住屋困難，有社工轉介（不限機構）和有計劃發展自己，便可

以申請。租戶按年續約，若情況許可，最多可租住 3年。 

 

3. 深井光屋（下稱「光屋」） 

 尤其適合帶兒童在職家庭租住的宿舍大樓。 

 

3.1 光屋大樓位處近郊，前身是紗廠職員宿舍，一般單位實用面積接近 400 平方呎。雖

不設睡房間隔，但不是劏房，也不是合租共住，而是一屋一伙，兼且單位有露台可供曬

晾。 

 

3.2 光屋特別適合喜歡近郊環境的帶兒童在職家庭居住，大樓內有很多活動支援兒童、

在職人士和家庭，讓租客能夠比較有計劃地善用光屋去發展自己。 

 

3.3 跟光房一樣，光屋不限申請人輪候公屋與否，不限子女年齡，而子女人數則按單位

大小配對，也不設既定租金，而是參考個別租戶的個別財務狀況和其他因素，去釐定租

金。申請人只需要是 3人或以上家庭（只接受夫妻關係及父母子女關係的家庭成員），有

住屋困難，有社工轉介（不限機構）和有計劃發展自己，便可以申請。租戶按年續約，若

情況許可，最多可租住 3 年。 



 

4. 進階光房 

4.1 進階光房旨在透過單位特色和主題活動，加強發展租客才能，例如： 讀書、畫畫

等，計劃深受參相關業主歡迎。 

 

4. 2 「要有光」將陸續推出更多進階光房單位。 




